
中共上饶市委组织部　　上饶市人事局

上饶市2010年度选拔录用优秀大学毕业生到
基层工作的公告

为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建立党政干部优秀后备人才培养链，根据上饶市委、市政府《关于选拔录用优秀大学生到乡镇基层工作的意见》精神，今年继续面向全国选拔录用242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乡镇基层工作(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48名，大学本科生194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拔对象及条件
㈠、选拔对象：选拔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获得学士学位及以上的优秀应届和历届毕业生。

㈡、选拔条件：选拔对象除应具备《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和《江西省201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中确定的报考条件外，还应具备：
1、政治思想素质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

2、热爱农村基层工作，具有吃苦奉献精神，能适应乡镇基层工作需要；
3、本科生年龄在25周岁以下(1983年11月20日以后出生，历届生可放宽到28周岁，即1980年11月20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78年11月20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73年11月20日以后出生)。

二、选拔程序
选拔工作纳入江西省录用公务员统一考试，把乡镇基层工作岗位列为一个职位(简称“上饶市选录生”)，面向社会公布，实行捆绑式招考。

1、报名。参加选拔的考生要根据《江西省201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的要求，于2009年11月20日8：00至11月29日24：00登陆江西人事考试网站（www.jxpta.com）报名参加江西省公务员考试，选取“上饶市选录生”职位。
2、笔试。计划录用数与实际报考人数比例达到1：2.5即可开考。考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门。

3、面试。根据笔试成绩，分别按硕士研究生以上和大学本科生录用计划数1:2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在上饶市参加面试。通过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的人数达不到计划录用人数与面试人选的比例时，将通过调剂补充人选；调剂后仍未达到比例，则相应减少计划录用人数。

4、体检。根据笔试和面试总成绩，分别按硕士研究生以上和大学本科生录用计划数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在上饶市进行体检。
5、政审考核。体检合格的确定为政审考核对象，并到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或社区考察其现实表现情况。
6、岗位分配。政审考核合格后，即进行岗位分配。先公布工作岗位，并由县(市、区)派人介绍本县(市、区)情况和有关录用乡镇情况，然后按先博士研究生再硕士研究生最后本科生的顺序选择岗位，每类考生均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自主选择工作岗位。
7、正式录用。根据考生志愿，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并派遣到所选择的县（市、区）乡镇工作。
三、录用后的优惠政策

被录用的大学生除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外，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实行人才优惠政策。对在乡镇工作的选录生，除工资、津贴外，三年内给予本科生每人每年2400元生活补贴，硕士研究生每人每年3600元生活补贴，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10000元生活补贴。另外，三年内给予上饶市外籍选录生每人每年一次探亲假，其父母或配偶来上饶探亲，每年报销其一人一次陆上往返路费。
2、实行重点培养管理。凡到我市乡镇基层工作的选录生，由市委组织部跟踪管理，县(市、区)委组织部重点培养。选录生在乡镇工作满一年后，经组织推荐考察，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可以提拔为副主任科员；硕士研究生可以提拔担任乡镇副科级领导职务；博士研究生可以提拔担任正科级职务，纳入县级后备干部队伍管理，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使用。

3、实行公开选调。今后市、县两级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原则上从在乡镇工作的历届选调生、选拔生、选录生中选拔。选录生在乡镇工作满两年后，可参加市里统一组织的市、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选调考试，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进入市、县党政机关工作。
已经调离乡镇的将不再享受上述第一款的人才优惠政策。

四、其他事项
1、本公告未尽事宜，请与中共上饶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科或上饶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联系，联系电话：0793-8239989，0793-8222067。

2、选拔工作各个阶段的工作安排与要求，将在“上饶党建网”（www.srdj.cn）发布公告。考生要注意了解有关信息，及时跟进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中共上饶市委组织部  上饶市人事局
                  　　　　　2009年11月13日

